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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文书格式文本的编制说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赋予司法行政机关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的职能。司法部按照《决定》规定，制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申请条件、登记程序、名册编制和公告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为切实落实《决定》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登记管理工作，需要编制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文书格式文本，做为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编制和公告史册的标准文书。

司法鉴定是一种行政许可，关于许可决定、不予受理等文书，可以直接使用司法部关于司法行政系统行政许可文书标准格式（X号文件）。但涉及到司法鉴定特殊需要的，如司法鉴定登记申请表格，司法鉴定机构名称预先核准表格，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格式等，需要另行编制。为此，部司鉴体改办于2005年4月即启动该项工作，确定编制《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等十一项登记管理文书的格式文本，明确由山西、河南、吉林等省根据管理实践经验进行先期编制工作，拿出初稿后由部司鉴体改办综合制定。先后过三次修改，至8月初形成送审稿。

上述登记管理文书的制订，主要采取修订和新编两种方法。目前已有的，如司法部2000年制定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申请表，主要按照《决定》和《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修订。目前没有的，如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格式，司法鉴定机构名称预核申请表等，在参考其他有关部门类似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编制。现就此次制定的十一项登记管理文书分别说明如下：

——《司法鉴定人登记申请表》（格式文本）、《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申请表》（格式文本）

用于个人、公民和其他组织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时填写，是司法鉴定登记的申请材料之一。拟以文件形式印发各省级司法厅（局）自行印制，条件具备的可以将文书电子版贴在互联网专门网页上，供申请者下载。

——《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格式文本）

用于编制《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主要规定名册制作采取司法部统一格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印制的方式，确定了名册使用的纸张类型、字体和字号等。

——《司法鉴定登记材料说明》（格式文本）、

用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面向申请者公示申请材料。是在《司法鉴定机构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细化。

——《司法鉴定机构名称预核申请表》（格式文本）、和《司法鉴定机构名称核准通知书》（格式文本）、

用于申请设置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预先向司法行政机关报核机构名称。《司法鉴定机构名称预核申请表》由拟设机构填写，《司法鉴定机构名称核准通知书》由司法行政机关填写。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格式文本）、《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格式文本）及两证书号码编制说明

用于颁给取得司法鉴定登记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做为其执业凭证。《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在2003年版证书基础上，取消了年检内容，增加了变更登记内容。《司法鉴定机构许可证》正本与2000年版相同，副本取消了年检内容。证书号码编制说明规定了证书号码位数、组成结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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